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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概述

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2月 13日，位于常州

市武进区横山桥镇省庄村。公司注册资本 200万元，经营范围：二氧

化碳气体保护焊丝制造，加工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，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公司于 2007年入驻江苏昌盛电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名为“常

州昌盛线缆有限公司”）厂区，于 2007年 3月填报了《500吨/年二

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丝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》，并于 2007年 3月 6日

取得了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，将常州昌盛线缆有限公司

“500吨/年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丝项目”转给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

司。常州昌盛线缆有限公司“500吨/年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丝项目”

于 1999 年 4 月 27 日取得了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，并于

2006年 7月 14日通过了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的竣工验收。公司

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，公司生产能力增加。2016 年 9 月，公司根据

常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文件《市环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

全面清理整治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常环委

办〔2016〕1号）、武进区政府文件《关于印发武进区全面清理整治

环境保护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武政办发〔2016〕60

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编制了《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自查评估报告》，

并取得横山桥镇的“登记一批”，自查报告中产能主要为气保焊丝

18000吨/年。公司 2020年 7月 19日取得了排污许可证，证书编号：

91320412670106461H001P，有效期限：自 2020年 7月 19日至 2025

年 7月 18日止。

公司原使用范围为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省庄村的江苏昌

盛电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666.1平方米生产厂房和位于常州市武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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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横山桥镇省庄村的常州市飞歌化工有限公司 1633.9平方米生产厂

房（两公司相邻，中间打通）。2023年 2 月公司购置常州市飞歌化

工有限公司厂房，并签订《土地厂房股权整体转让合同》，拟将公司

整体搬迁至此厂房（原 1633.9平方米生产厂房不变）。

由于目前公司生产工艺落后、污染物产生量大，不能满足现有环

保管理要求，为提升生产装备工艺水平和污染防治水平，决定在保持

现有产能的前提下，对现有部分生产工艺装备和污染治理水平进行智

能化改造、数字化转型，实现节能减排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目标，

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为此，公司拟投资 3020万元，利用购

置厂房 4816.35平方米，购置气保焊丝自动化生产线、粗拉机、砂带

机、污水处理站等共计 32台（套）生产设备，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技

术及信息化改造，优化产品质量，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提升清洁生

产水平。本次技改不新增产品产能，本项目建成后全厂维持年产气保

焊丝 18000吨的生产能力不变。本项目已于 2023年 6月 12日取得了

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，备

案号：常经审备[2023]149号，项目代码：2306-320491-89-02-256075。

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

不利的影响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，公众从各自利益

出发，将对工程持不同的态度。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持的

观点和态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、经济及环境的影响范围，使环境影响

评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，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按照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）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

参与工作。

公众参与的对象选择应符合代表性和随机性相结合的原则。本项

目公众参与的对象主要为项目附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、周边居民及法

人和其他组织。本项目通过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、张贴公告公示三种

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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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示内容及日期

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，时间为 2023年 6 月 13日~2023年 6月 27日，公开主要内

容包含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

扩建、迁建项目

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首次公示内容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4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第九条的规定。通过公众参与，了解公众尤其

是该项目周围公众对项目建设所持的态度和观点及对周围环境所持

的意见和建议，同时补充环境监测评价和预测难以发现的环境问题，

既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民主化和公众化，又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依

据。

2.2公开方式

2.2.1网络

此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，根据国家环保总局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第 35号）的要求，2023 年 6 月 13日

在 江 苏 久 诚 检 验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网 站

（http://www.jsjiucheng.com/newsinfo/387）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。

截图见图 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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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

2.2.2其他

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仅通过网络公开，未采取其他

方式。

2.3公众意见情况

首次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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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公示内容及时限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在报送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审批前，进行了第二次公示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有关的意见，公示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办法》第

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。

公众意见表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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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气保焊丝智改数转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

关的建议和意见（注：根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规定，涉及征

地拆迁、财产、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

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

参内容） 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

（居委会） 村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路

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

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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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公示方式

3.2.1网络

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1月 23日~12月 6 日，在江苏久诚检验检

测有限公司网站（http://www.jsjiucheng.com/newsinfo/388）上进行了

第二次网络公示，项目建设和环评信息的发布有效，符合《办法》第

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规定。

公示截图见图 3-1。

图 3-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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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报纸

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同时，同步通过报纸进行了公

示，并在征求意见的十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两次，刊登时间分别为

2023年 11月 29日和 2023年 11月 30日，公示报纸为扬子晚报，刊

登照片见图 3-2和图 3-3。

图 3-2 第一次报纸刊登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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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3 第二次报纸刊登照片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选择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且发

行量大的扬子晚报作为公示载体，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

3.2.3张贴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在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的同时，同步通过项目

附件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了公示，张贴时间为 2023年

11月 26日，张贴地点为项目所在地、省庄村村委会。张贴照片见图

3-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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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4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照片

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选择项目所在地、省庄村村委会作为

张贴区域，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

3.3查阅情况

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，本项目设置了征求意见稿

纸质报告查阅场所，以供公众进行查阅，位于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

司内。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通过两次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、张贴公告公示的征求意见期间，

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，公众未提出质疑性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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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项目根据《办法》通过网络、报纸、张贴进行了公告公示，未

采取其他深度公众参与。

4.1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情况

无。

4.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无。

4.3宣传科普情况

无。

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在通过两次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、张贴公告公示的征求意见期间，

建设单位未收到相关反对及其他意见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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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其他内容

6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

公众参与过程中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公示截图，征求

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、两次刊登报纸、张贴公告照片均已备案存档备

查。

6.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

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符合《办法》中的有关要求。在项目后续的

工作中，应进一步开展公众参与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，同时要严格施

行各项环保措施，减少项目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实现项目建设经济效

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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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

第 4号）要求，在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气保焊丝智改数转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

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无未采纳的意见，

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气保焊丝智

改数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

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

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承

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常州市神猴焊丝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4年 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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